
臺北市士林區劍潭國民小學應屆畢業生傑出市長獎審查標準 
                                     109.07.08 課程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申請原則:凡在學期間於體育、藝能、科學或創作、社團活動等表現傑出之同學

均可申請。如多語文競賽、合唱團、資訊競賽、桌球隊、籃球隊、田徑隊、美術

創作比賽……等校內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主辦者皆可。 

二、申請基本條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在學期間曾獲模範生、禮儀楷模、孝親楷模、家事高手等模範性質之榮譽

至少一項者。 

（二）在學期間曾擔任本校糾察隊、自治市幹部、環保小尖兵、防疫小尖兵、體

育小志工……等，並獲服務性質獎狀至少一張者。 

（三）在學期間曾參加本校籃球隊、桌球隊、直笛隊、扯鈴隊……等團隊滿 1 學

年以上。 

三、申請日期:依當年度時程將相關證明及申請表交由導師初審簽名後，再送至教務

處，逾期者視同放棄。 

四、申請類別:  

 （一）數理體能類(包含體育、數理兩項目)。 

 （二）藝文創作類(包含語文、藝術兩項目)。 

五、推薦名額： 

 （一）畢業生傑出市長獎學生若推薦名額為 2 名，學生得同時申請兩類別之評選，

唯積分不得跨類別加總。各類別申請者依總分排序，分別推薦各類別積分最

高者 1 位；若推薦名額 1 名，則跨類別加總，推薦總積分最高者 1 位。 

 （二）同一類別內總分相同時，以單一項目(體育、數理、語文、藝術等項目)積分

最高者為優先，若單一項目積分仍相同者，以取得獎勵之(1)區域別層級(2)

次數多寡而定。 

  (三)   學生得同時申請兩類別之評選，若同時為兩類別積分之最高者，採抽籤決定

推薦之類別。 

六、計分方式： 

 （一）各類別之積分採計宜以該類別之比賽為主，且積分之採計以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主辦之比賽為原則，計分標準如下表： 

 （二）計分項目不包含學業成績表現、寒暑假作業表現、劍潭之星獎狀等。 

 （三）計分項目不包含英語能力檢定。 

 （四）「金牌、銀牌、銅牌」與「冠軍、亞軍、季軍」視同第一名、第二名、第三

名計分。音樂比賽特優、優等、甲等視同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臺北市

多語文競賽前六名列為特優，優等以優選計分。臺北市五項藝術競賽、臺北

市各區運動會、臺北市各區多語文競賽，以縣市級計分。 

區域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以後 
特優 

優選

(勝 ) 

佳作 

入選 

未見明

確名次 

能力 

檢定 

校內及區級 6 5 4 3 2 1 6 5 4 3 3 

縣市級 7 6 5 4 3 2 7 6 5 4 4 

全國或台灣區 8 7 6 5 4 3 8 7 6 5 5 

國際性 9 8 7 6 5 4 9 8 7 6 6 



 （五）比賽項目若將優選(勝)、佳作、入選之名次列於第五名之後者，則列入第六

名之後計分。 

 （六）劍潭兒童投稿列為「入選」計分，每學期最多採計 1 篇。 

 （七）體適能運動之「金質獎章證書」採計 3 分，「銀質獎章證書」採計 2 分，「銅

質獎章證書」採計 1 分。「參與獎章證書」不列入計分。 

 （八）游泳檢測列入縣市「能力檢定」計分。15 公尺不予計分，25 公尺採記 1 次

計分（4 分），50 公尺以上採記 2 次計分（8 分），以最優成績採計。 

 （九）詩詞背誦列入校內「能力檢定」計分。劍潭小詩人（背誦詩詞手冊達 30 首）不予計分，

劍潭小詩聖（背誦詩詞手冊達 120 首）採計 4分，以最優成績採計。 

 （十）閱讀認證校內「能力檢定」計分。劍潭小學士與劍潭小碩士不予計分，劍潭小博士採計 3

分，超級小博士採計 4分，達閱讀銀桂冠採計 5分，達閱讀桂冠王採計 6分，以最優成績

採計。 

 （十一）臺北市兒童美術創作展之創作精神獎列入縣市「能力檢定」計分。初階創作精神獎不

予計分，進階創作精神獎採計 4分，高階創作精神獎採計 6分，以最優成績採計。九次

認證獎不予計分。 

  (十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校午餐通訊暨營養教育網站」得獎作品，列為「校內入選」

作品計分，且每張獎狀皆可認證。 

  （十三）教育部閩南語認證、客家委員會客家語認證、原住民委員會原住民語認證

初級採計 4分，中級採計 5分，中高級(含)以上採計 6分，以最優成績採計。 

 （十四）積分表請依申請類別之項目填列（每項目填列 1 張積分表），並依填列順

序檢附獎狀正本及影本，依項目及順序裝訂成冊。若無獎狀，獎狀遺失或其

他證明需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並經由第二類市長獎審查委員會認定，始得採

計。 

 （十五）上述審查標準有認定困難者於審查會議討論決定之。 

 （十六）審查會議由家長會長、六年級各班導師、六年級班級家長代表、四處室主

任、承辦組長共同審查，並以教務主任擔任主席，若審查成員之子女參與

選拔時，應所迴避，另派代表參加。 

數理體能類 藝文創作類 

體育 數理 語文 藝術 

籃球、桌球 

田徑、跆拳道 

游泳、游泳檢測 

體適能、民俗體育 

扯鈴、圍棋 

直排輪、熱舞 

 

科展、伊思 pro 

網路閱讀心得寫作 

網界、網路查資料 

國民電腦應用 

電腦創意寫作 

電腦繪圖 

電腦打字 

珠心算 

多語文、閱冠王 

小小說書人 

小書創作 

自編劇本 

劍潭兒童投稿 

特教宣導語文 

閱讀認證 

詩詞認證 

閩南語認證 

客家語認證 

原住民語認證 

音樂比賽 

美術比賽 

美術創作展 

性別平等繪畫 

性別平等戲劇 

交通安全海報 

花燈競賽、四格漫畫 

弱勢關懷美術創作 

特教宣導繪畫 

「學校午餐通訊暨營

養教育網站」作品 

 


